報考人：地 址：
電 話：
4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(社管大樓 9 樓 908 室)
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
收

附件四 13   

國立中興大學 115 學年度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招生


報名專用信封





指定繳交資料：請依順序排列並裝訂成冊�
（請檢核）�
備註�
�
1.報名表�
□檢核�
◎必備


簡章附件一�
�
2.學士(含)以上學歷證件影本�
□檢核�
◎必備�
�
3.實際服務期間表現優良之證明，可於服務證明書、在職證明書等備註表現優良（請


提供至少一學期的證明）。�



□檢核�



◎必備�
�
4. 在職證明書。�
□檢核   □無�
無則免附�
�
5.工作年資證明書(如服務期間於不同機構任職，需檢附前機構之離職證明書)�
□檢核�
◎必備


�
�
6.學習計畫書(含自傳及報考動機)�



□檢核 �
◎必備


簡章附件二，以


2頁為原則�
�
7.專門課程學分認定表與成績單�
□檢核 �
◎必備


簡章附件三�
�
8. 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一份


原住民考生繳交。需含詳細記事並蓋有身分戮記；若未與生父母同戶，需加附生父母證明。�



□檢核 □無�
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及佐證資料�
�
9.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�
□檢核 □無�
�
�
注意事項：


一、 寄交報名表件前，請詳閱簡章各項規定，如因表件不全，以致不符合報考資格，由考生自行負責。


二、 右列各項文件請依編號順序，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。


三、 每一信封限裝一人報名表件，必須以掛號郵寄。�
�






報名收件日期：自 115 年 6 月 23 日起至 115 年 7 月 10 日止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







